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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晋西车

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止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803 号）核准，本公司于 2013 年 8 月以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包括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七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727.27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 11.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9,000.00 万元，扣除主承销商发行费用 2,680.00 万元

后的募集资金金额 126,320.00 万元（含应付未付的审计费、律师费及发行费等）

已于 2013 年 8 月 7 日全部到账，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出具瑞华验字〔2013〕第 218A0002 号验资报告。扣除审计费、律师费等费用

后，该次募集资金实际净额 126,113.70 万元。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万元 

以前年度

已投入 

本年使用金额 
累计利息、理财收入净

额/股权转让收益 
年末余额 置换先期投

入项目金额 
直接投入募

集资金项目 
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51,641.55  8,043.83 9,670.00 13,089.70 70,054.32 

2017 年，本公司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8,043.83 万元，全部为轨道交通及高端

装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一期）投入，主要款项内容为建筑工程费及设备费。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行为，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和要

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 2013 年 4 月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经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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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专

户分别为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 141725939566、交通银行太原河西支行

141000685018160213050、中信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 7261110182100068506，并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本公司已与国泰君安

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分别签订了《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鉴于轨道交通及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实施主体为本公司子公

司晋西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为便于核算，本公司以对子公司增加投资的形式

将 24,000.00 万元募集资金转入其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2017 年，本公司对子公

司晋西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10,000 万元转入其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同

时，晋西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国泰君安与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签订

了《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

行。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专户银行名

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

金额 
存入 

利息/理财

收入净额 

已使用金

额 

购买理

财产品 

存储余

额 

中国银行山

西省分行营

业部 
141725939566 32,320.00  5,181.53 4,500.80 33,000.00 0.73 

交通银行太

原市河西支

行 
141000685018160213050 10,000.00  0.09 10,000.09  - 

中信银行太

原市分行营

业部 
7261110182100068506 84,000.00  6,403.98 58,686.92 30,000.00 1,717.06 

交通银行山

西省分行营

业部 
141000685018160213126  34,000.00 1,504.10 30,167.57 5,000.00 3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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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   68,000.00    68,000.00 

合    计 126,320.00 102,000.00 13,089.70 103,355.38 68,000.00 70,054.32 

注：交通银行太原河西支行 141000685018160213050已于 2013年 12月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期满前，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将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17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使用不超过 40,000.00 万元（含本数）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际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9,670.00 万元，其中：

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 141725939566 账户，期末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4,370.00 万元；中信银行太原市分行营业部 7261110182100068506 账户，期末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2,000.00 万 元 ； 交 通 银 行 山 西 省 分 行 营 业 部

141000685018160213126 账户，期末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3,300.00 万元。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及国债逆回购品种的议案》于 2017 年 4 月 4 日到期，期满后，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使用最高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金融机构保本型理

财产品以及国债逆回购品种，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有效。 
2017 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晋西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分别通过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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